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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花都府行复〔2022〕050 号

申请人：许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申请人许某某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月 18 日作出的

强制拆除花都区 XX 大道 XX 村 XX 市场旁房屋的行政行为，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1、认定被申请人强制拆除花都区 XX 大道 XX 村 XX 市

场旁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2、赔偿损失 80 万。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拆除花都区 XX 大道 XX 村 XX 市场旁房屋

的程序违法。被申请人事先没有认定、没有事先下发告知书、

没有让申请人申辩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将房屋拆除，同时也没



第 2 页 共 8 页

有给予任何补偿，造成申请人巨大经济损失。

二、被申请人违法行为造成申请人 80 万损失。被强行

拆除房屋面积 800 平米造价 80 万，被强行拆除后没有给予

任何补贴，甚至连物料都被拿走。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拆除位于花都区新华街 XX 大道 XX 安置区

（2#区）内的 XX 市场周边临时建筑物的行为不是执法行为。

案涉位于花都区新华街 XX 大道 XX 安置区（2#区）内的 XX

市场，是由花都区属国有企业广州市 XX 市场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管理的。2006 年 12 月 XX 市场租赁给广州市 XX 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 公司”），并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与XX公司及广州市XX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

签订补充协议，委托 XX 公司负责 XX 市场日常经营和管理。

XX 公司与 XX 公司关于 XX 市场的租赁合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结束，XX 公司发现 XX 公司在经营管理期间占用人行

道，连同市场周边附属空地搭建了大量临时建筑物（面积约

1051 平方米）。这些临时建筑物都在涉案地块红线范围内，

作为管理单位的 XX 公司确认这些临时建筑物没有报建。鉴

于 XX 公司要对 XX 市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为消除安全隐患

和消防隐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花都区财政局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向我局发出《关于请求协调处理 XX 市场周边

附属用地临时建筑物的函》，请求我局对 XX 市场周边附属



第 3 页 共 8 页

用地临时建筑物进行拆除处理。而作为 XX 市场的管理单位

XX 公司，也向我局出具《协助拆除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

的委托书》，明确请求我局协助拆除，由 XX 公司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XX 公司和我局成立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委托代理关

系。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

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

效力。”因此，拆除该临时建筑物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 XX

公司承担。

该拆除临时建筑物的行为没有侵犯许某某的合法权益。

临时建筑物都在涉案地块红线范围内，作为管理单位的 XX

公司确认这些临时建筑物没有报建。而许某某没有提供其合

法拥有临时建筑物的产权，其有合法报建手续的证据。

申请人主张 80 万元财产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

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

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

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

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损失，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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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以及该损害与被申请人的违法行

政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涉案地块权属

不是许某某，许某某也从未获得 XX 公司的合法授权办理临

时建筑物的报建手续。申请人对上述临时建筑物不具有合法

权益，对于涉案建筑物的赔偿请求，不应支持。且自 2021

年 8 月起，XX 公司已多次与个体商户进行面对面洽谈和发送

书面通知：要求个体商户在租赁协议到期时自行撤离。根据

拆除现场视频可知，临时建筑物内已清空，没有任何物品，

因此不存在物料被拿走的情况。

综上所述，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本府查明：

申请人许某某是广州市 XX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6 年 11 月 13 日，花都区属国有

企业广州市 XX 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 公司”）

与广州市 XX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 公司”）签订《XX

市场租赁经营和改造协议》，将位于花都区新华街 XX 大道

XX 安置区的 XX 市场租赁给 XX 公司经营和改造，租赁期 15

年，由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2014

年 1 月 7 日，XX 公司、XX 公司与 XX 公司签订《XX 市场经营

补充协议》，委托 XX 公司负责 XX 市场日常运营和管理。

2021 年 12 月 15 日，广州市花都区财政局向被申请人、

花东镇发出《花都区财政局关于请求协调处理 XX 市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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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用地临时建筑物的函》（花财函〔2021〕67 号），称

XX 公司与 XX 公司关于 XX 市场的租赁合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结束，XX 公司发现 XX公司在经营管理期间占用人行道，

连同市场周边附属空地搭建了大量临时建筑物（面积约 1051

平方米），该临时建筑物占道经营、阻塞交通、卫生环境恶

劣、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下一步 XX 公司要对 XX

市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为消除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确保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请求被申请人、花东镇对 XX 市场周边

附属用地临时建筑物进行拆除处理。

2022 年 1 月 20 日，XX 市场与被申请人签订《协助拆除

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的委托书》，委托被申请人帮助其

完成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拆除工作，拆除后的物料、建

筑废弃物由被申请人清理，拆除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

请人拆除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的行为，由 XX 公司承担

法律后果。

另查，2014 年，申请人未办理报建手续，在 XX 市场周

边附属空地上投资建设涉案建构筑物，面积约 800 平方米，

上述空地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办理《土地使

用证》等合法用地手续。2022 年 1 月 18 日，被申请人对上

述涉案建构筑物进行了强制拆除，拆除前已对建筑物内物

品进行录像拍照记录，显示建筑物内绝大部分物品已搬空，

留有吊扇 5 台、桌子 1 张、铁架 1 个和木架 1 个等杂物。



第 6 页 共 8 页

申请人对上述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XX 市场租赁经营和改造协议》《XX 市场

经营补充协议》《花都区财政局关于请求协调处理 XX 市场

周边附属用地临时建筑物的函》（花财函〔2021〕67 号）、

《协助拆除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的委托书》、XX 市场《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拆除视音频资料、拆除前后照片、调

查询问笔录、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

本府认为：

涉案建构筑物所在地块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申请人

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投资建设涉案建构筑物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

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

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

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

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之规定，但上述法律规定并未赋予被申请人

相关的执法权或强制拆除的职权，被申请人强制拆除涉案

建构筑物的行为超越其职权范围。虽然 XX 公司与被申请人

签订了《协助拆除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的委托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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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机关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上没有授予被申请

人帮助行政相对人完成违法用地上附着建构筑物拆除工作

的职权，且 XX 公司并非涉案建构筑物的投资建设者，其也

无权进行委托，因此，该委托并不能对抗申请人。综上，被

申请人强制拆除涉案建构筑物的行为不当，依法应予以撤

销，但涉案建构筑物已经被实际拆除，被诉的行政行为无

可撤销的内容，本府确认被申请人强制拆除涉案建构筑物的

行为违法。

关于申请人要求赔偿损失 80 万的问题，因申请人未经

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投资建设涉案建构筑物，违法用地的事

实清楚，申请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建构筑物为合法

建筑，因此涉案建构筑物并非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申

请人要求赔偿涉案建构筑物造价 80 万依法无据，本府不予

支持。但相关物料（包括涉案房屋内吊扇、桌子等杂物、

铁皮等建筑废弃物）属申请人的合法财产，被申请人无证

据证明履行了保管、交付申请人等手续，依法应予以合理

赔偿。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府决定：

（一）确认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2022 年 1 月 18 日强制拆除花都区 XX 大道 XX 村 XX 市

场周边空地附属建构筑物的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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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令被申请人就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申请人物

料损失问题进一步调查，依法给予合理赔偿。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抄告：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